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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 条 规划目的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，党的十八

届三中全会又把水利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，作为水利的

重中之重，加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、建设水生态文明已经迫在眉

睫。岸线的保护和利用与防洪、河势、供水以及水生态、水环境

密切相关，涉及水利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农业等

多个部门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印发了《关于全面

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》，要求“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控，

落实规划岸线分区管理要求，强化岸线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”。

为了合理利用、有效保护好岸线资源，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不同层次的要求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推

行河长制的意见》的任务要求，天津市水务局于 2018 年 11 月委

托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了《天津市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

划》（以下简称《天津市规划》），《天津市规划》对涉及本区的蓟

运河、还乡新河、潮白新河、永定新河、北京排水河等 5 条一级

行洪河道进行了岸线规划设计。本区二级河道的岸线保护与利用

规划尚未开展。

本区内的七里海湿地属于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的核心部分，近年来，随着宁河区经济的不断发展，对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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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区周边河湖岸线利用的需求越来越高，宁河区尚未出台岸线

功能区划分和管理规定，随着沿河开发活动和临水建筑物日益增

多，各种对湿地环境的威胁因素有可能会逐渐增多。

为了合理利用、有效保护好岸线资源，继续保持湿地良好的

生态环境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

意见》的任务要求，落实本区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用途管制的各项

要求，迫切需要编制兼顾各部门、各行业、上下游、左右岸，反

映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管理要求的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。2020 年

9 月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委托我院开展该项工作。我院组织技术

人员编制了《宁河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》。

第 2 条 概况

1、宁河区自然概况

宁河区地处九河下梢，地貌属海积、冲积平原区，处于冲积

平原前缘和海积冲积平原交错地带。境内有古海岸线遗迹，贝壳

堆积，大致沿现代渤海湾东北西南岸走向，呈弧形延伸，平行排

列，相间分布。全境平原低平，地势由北向南微微倾斜，地面坡

度为 1/5000～1/10000。中东部最高，在东棘坨镇前大安、后大

安一带，高度约为 4.0m（大沽标高）；西南七里海处最低，高度

约为 1.7～1.9m；一般地面高度为 2.0～3.0m。

2、区内水系现状

宁河区境内河渠交织，已成网络，形成较完善的排涝系统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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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，基本分属蓟运河和潮白河两大水系，主要河流 17 条。其中，

一级河道五条：蓟运河、还乡新河、潮白新河、永定新河、北京

排水河，总长度 152 公里，呈扇形分布，纵贯县境南北，聚于北

塘进入渤海，主要为行洪河道，以泄洪上游客水为主，兼顾本地

排水；二级河道 12 条：西关引河、卫星河、曾口河、还乡河故

道、小新河故道、小新河、埋珠圈、大杨河圈、津唐运河、青龙

湾故道、青污渠、青排渠，总长度 163 公里，为输、蓄、排河道。

其中曾口河、卫星河、西关引河横夹在潮白河、蓟运河两主干之

间，水流贯通。

第 3 条 规划依据

主要法律、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（2016 年修正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（2016 年修改）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21 年修订）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7 年修正）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）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

（7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

（8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（2018 年修正）；

（9）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（2018 年修正）等。

主要规程规范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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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；

（2）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252-2017）；

（3）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50286-2013）；

（4）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（SL171-96）；

（5）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（SL44-2006）等。

中央有关文件

（1）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；

（2）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（2015.05）；

（3）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》（2016.12）；

（4）《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》（2017.11）；

（5）《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》

（2017.02）等。

有关规划

（1）《海河流域综合规划（2012-2030）》（水利部海河水利

委员会 2013 年 3 月）；

（2）《海河流域防洪规划》（海河水利委员会 2008年2月）；

（3）《北三河系防洪规划》（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

任公司院 2008 年 2 月）；

（4）《天津市水资源综合规划》；

（5）《天津市水务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（2016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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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《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》（天津市规划局

2014 年）；

（7）《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》（天津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）；

（8）《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2019

年 3 月）；

（9）《海河流域天津市水功能区规划报告》（天津市水务局

天津市环保局）；

（10）《七里海湿地资源保护修复规划（2017～2025 年）》；

（11）《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方案》（2019.11）；

（12）《天津市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》（2020.8）；

（13）宁河区水务十四五规划；

（14）其他有关资料等。

第 4 条 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以保护生态安全为前提，以“五

位一体”总体布局为核心，遵循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

观，按照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

思路，坚持绿色发展、人水和谐的发展理念。按照“水利工程补

短板、水利行业强监管”新时期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，正确处

理岸线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系。综合协调上下游、左右岸及相关

部门和行业间的关系，统筹兼顾远近期的要求，通过对岸线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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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布局，在保障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

和满足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，合理规划、科学布局，实

现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充分发挥河湖水域岸线的综合功能，

实现岸线的有效保护、合理利用、科学管理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

持续发展。

第 5 条 规划原则

坚持“保护优先、合理利用；统筹兼顾、科学布局；依法依

规、从严管控；远近结合、持续发展”的原则。

第 6 条 规划范围

根据水利部《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

要求，结合宁河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实际，报备天津市水务

局同意后，选取距离城区、建制镇较近及七里海湿周边，开发利

用程度较高的 6 条河道作为本次规划的编制范围。

本次岸线规划的 6 条区管二级河道分别为：曾口河、大杨河

圈、津唐运河、青龙湾故道、青排渠及青污渠，岸线总长度 175.29

公里。

第 7 条 规划水平年

现状基准年 2023 年，规划水平年近期 2030 年，远期 2035

年。

第 8 条 规划目标

根据河道岸线的自然条件和特点，科学合理地划分岸线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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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，提出岸线空间管控原则，依法依规加强岸线保护和利用管理，

规范岸线利用行为。通过加强岸线功能区的管理，形成开发利用

与治理保护紧密结合、协调发展的机制，为实现岸线依法、科学、

有序利用和控制保护奠定基础，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岸线开发利用

与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和准则，实现岸线资源优化配置、集约开发

和持续利用，全面发挥岸线综合功能，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、环

境的协调发展。

第 9 条 规划任务

收集河道基本资料，调查、分析岸线利用现状，总结岸线利

用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。分析研究岸线利用和保护对河势控

制、防洪安全、生态环境等影响的基础上，确定岸线边界线(即

岸线临水边界线和外缘边界线)。根据各河道的自然属性、主要

功能特点及沿河城镇的经济发展需求，科学合理地划分岸线功能

区（即岸线保护区、岸线保留区、岸线控制利用区、岸线开发利

用区）。按照保障防洪安全、供水安全、维护河流健康、促进岸

线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的要求，提出岸线保护管控措施及保

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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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岸线功能区划分

第 10 条 岸线功能区定义

河湖岸线：河流两侧、湖泊周边一定范围内水陆相交的带状

区域，是河流、湖泊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。

河湖岸线由岸线边界线和岸线功能区组成。

岸线功能区：岸线功能区是根据河湖岸线的自然属性、经济

社会功能属性以及保护和利用要求划定的不同功能定位的区段，

分为岸线保护区、岸线保留区、岸线控制利用区和岸线开发利用

区。

岸线保护区：岸线利用可能对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供水安

全、生态环境、重要枢纽和涉水工程安全等有明显不利影响的岸

段。

岸线保留区：规划期内暂时不宜开发利用或者尚不具备开发

利用条件、为生态保护预留的岸段。

岸线控制利用区：岸线利用程度较高，或开发利用对防洪安

全、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、生态环境可能造成一定影响，需要控

制其开发利用强度、调整开发利用方式或开发利用用途的岸段。

岸线开发利用区：河势基本稳定、岸线利用条件较好，岸线

利用对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

岸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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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条 岸线功能区划分原则

（1）近期与远期结合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。突出强调

保护，注重控制开发利用强度。

（2）上下游、左右岸协调统一的原则。统筹考虑上下游岸

线利用的连续性、左右岸之间的对应性，保证岸线资源的合理利

用。

（3）与相关功能分区协调一致的原则。

（4）因地制宜、兼顾现实的原则。尽可能提高岸线保护区、

岸线保留区的比例，从严控制岸线开发利用区和控制利用区，尽

可能减小岸线开发利用区所占比例，同时留足岸线空间。

第 12 条 岸线功能区划分方法

1、岸线保护区划分方法

对于涉及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

重要水利工程安全等重要岸段划分为岸线保护区。

（1）位于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、风景

名胜区核心景区等生态敏感区，法律法规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，

需要实施严格保护的各类保护地的河湖岸线，划分为岸线保护

区。

本次规划主要涉及到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曾口

河七里海镇以上段、津唐运河大王台村以下段及青龙湾故道滨保

高速以下段位于自然保护区内，本次将其划为岸线保护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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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河道沿线重要水利工程，包括拦河闸、泵站、橡胶坝、

分水口门等划分为保护区。本次规划主要涉及到的重要水利工程

有津唐运河淮淀闸、乐善闸及曾口河俵口闸等。

根据本原则，将青污渠青污西闸轴线下游 500m 河段、青污

东闸轴线上游 500m 河段；青排渠杨建闸轴线下游 500m 河段、青

排东闸轴线上游 500m 河段；津唐运河田辛闸轴线上下游各 500m

河段、造甲闸轴线上下游各 500m 河段；曾口河船沽闸轴线上游

500m 河段划为岸线保护区。俵口闸、淮淀闸、乐善闸附近河段位

于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，已划归为岸线保护

区，本次不重复计列。

（3）河道沿线较大河流汇流口划分为保护区。

根据本原则，将青龙湾故道的青污渠汇流口下游 500m 河段、

青排渠汇流口上下游各 500m 河段划为岸线保护区。津唐运河-永

定河汇流口、津唐运河-潮白新河汇流口、青龙湾故道-潮白新河

汇流口及津唐运河-曾口河汇流口已按（1）或（2）原则划归为

岸线保护区，本次不重复计列。

（4）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河湖岸线划分为保护区。

根据 2018 年 9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天津市人民政府

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》，本区内涉及的生态红线

为七里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，与（1）原则划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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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岸线保护区范围重合，不再重复计列。

2、岸线保留区划分

（1）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用需求的岸段

对虽具备开发利用条件，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，规

划期内暂无开发利用需求的岸段，划为岸线保留区。

曾口河、津唐运河、青龙湾故道及青污渠目前均安排了河道

治理工程任务，大部分河道的治理工程已完工，具备开发利用条

件，但各河道两岸基本为村庄和农田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

低，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用需求。根据上述原则将以上 4 条河道

除已划分为岸线保护区外的其他河段划为岸线保留区。

（2）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岸段

对河势变化剧烈、岸线利用条件较差，河道治理和河势调整

方案尚未确定或尚未实施等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岸段，划分

为岸线保留区。

（3）为生态建设预留的岸段

已列入国家或省级规划，尚未实施的防洪保留区、水资源保

护区、供水水源地的岸段等划为岸线保留区。

（4）位于蓄滞洪区，防洪压力和风险较大的岸段

与蓄滞洪区相关岸段，岸线开发利用条件较差，承担行洪任

务压力大，划分为岸线保留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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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位于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、国家重要湿

地以及国家湿地公园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等生态敏感

区，但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河湖岸线，划为岸线保留区。

本次规划河道均不涉及（2）～（5）条所列情形。

3、岸线控制利用区划分

（1）对岸线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岸段，为避免进一步开发

可能对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等带来不利影响，需要控

制或减少其开发利用强度的岸段，划分为岸线控制利用区。

（2）处于穿城镇、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，有一定的开发利

用需求且同时需控制开发利用的强度和方式，划为岸线控制利用

区。

本次规划主要涉及到的穿城镇、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河段主

要有青排渠（穿潘庄镇）及大杨河圈（穿芦台镇）。故将以上 2

条河道除已划分为岸线保护区外的其他河段划为岸线控制利用

区。

4、岸线开发利用区划分

河势基本稳定、岸线利用条件较好，岸线利用对防洪安全、

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岸段，划为岸线利

用区。结合实际情况，本次规划的宁河区 6 条河道未划分开发利

用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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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条 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

规划范围内共划分了 38 个功能区，岸线总长度 175.29 公里。

其中保护区22个，岸线长度78.68公里，占岸线总长度的44.89%；

保留区 12 个，岸线长度 56.97 公里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32.50%；

控制利用区 4 个，岸线长度 39.64 公里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22.61%。

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汇总见附表 1，各条河道岸线功能区划分成

果见附表 2～附表 7。

青污渠共划分功能区 6 个，岸线总长度 24.99km。其中保护

区 4 个，岸线总长度 1.99km，分别位于青污西闸轴线下游 500m

河段左右岸、青污东闸轴线上游 500m 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

度的 7.96%；保留区 2个，岸线总长度 23.00km，位于青污西闸-

青污东闸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92.04%。

青排渠共划分功能区 6 个，岸线总长度 23.76km。其中保护

区 4 个，岸线总长度 1.95km，分别位于杨建闸轴线下游 500m 河

段左右岸、青排东闸轴线上游 500m 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

的 8.21%；控制利用区 2个，岸线总长度 21.81km，位于杨建闸-

青排东闸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91.79%。

青龙湾故道共划分功能区 10 个，岸线总长度 15.16km。其中

保护区 6 个，岸线总长度 7.10km，分别位于青污渠汇流口下游

500m 河段左右岸、青排渠汇流口上下游各 500m 河段左右岸、滨

保高速-潮白新河口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46.80%；保留区 4 个，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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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总长度 8.06km，分别位于青污渠汇流口-青排渠汇流口河段左

右岸、青排渠汇流口-滨保高速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的

53.20%。

津唐运河共划分功能区 8 个，岸线总长度 56.02km。其中保

护区 4 个，岸线总长度 42.78km，分别位于田辛闸-造甲闸河段左

右岸、大王台-曾口河口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76.37%；

保留区 4 个，岸线总长度 13.25km，分别位于宁河、东丽交界-

田辛闸河段左右岸、造甲闸-大王台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

的 23.63%。

曾口河共划分功能区 6 个，岸线总长度 37.52km。其中保护

区 4 个，岸线总长度 24.86km，分别位于俵口闸-七里海镇河段左

右岸、船沽闸轴线上游500m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的66.28%；

保留区 2 个，岸线总长度 12.66km，位于七里海镇-船沽闸轴线上

游 500m 河段左右岸，占岸线总长度的 33.72%。

大杨河圈共划分功能区 2 个，岸线总长度 17.84km。全部为

控制利用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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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岸线边界线划定

第 14 条 岸线边界线定义

岸线边界线：指沿河流走向或水库沿岸周边划定的用于界定

各类岸线功能区垂向带区范围的边界线，分为临水边界线和外缘

边界线。

临水边界线：根据稳定河势、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维护河流

生态等基本要求，在河流沿岸临水一侧顺水流方向或水库沿岸周

边临水一侧划定的岸线带区内边界线。

外缘边界线：根据河流湖泊岸线管理保护、维护河流功能等

管控要求，在河流沿岸陆域一侧或湖泊（水库）沿岸周边陆域一

侧划定的岸线带区外边界线。

第 15 条 岸线边界线划定原则

（1）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相结合的原则。

（2）综合利用、统筹协调的原则。

（3）考虑河势演变、适当留有余地的原则。

（4）连续性和一致性原则。

第 16 条 岸线边界线划定方法

1、临水边界线划定方法

（1）本次规划的 6 条河道均位于平原，河道滩槽关系明显、

主槽具有一定规模、河势较稳定，本次采用滩槽分界线作为临水

边界线定线依据，定线时结合河流演变特性适当留有余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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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临水边界线与河道水流流向保持基本平顺。

2、外缘边界线划定方法

采用河湖管理范围线作为外缘边界线。2019 年 12 月，受天

津市宁河区水务局委托，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宁河

区内 12 条二级河道展开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本

次规划 6 条河道全部在划定工作的实施范围内，目前 6 条河的管

理范围划定工作已经完成并已经通过公示，本次设计直接采用其

划定成果作为外缘边界线。河湖管理范围线划定标准如下：

河湖管理范围线划定按照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：市管河

道以外的河道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 10 米，有堤防的河段以河堤

外坡脚以外各 10 米划定，无堤段河道以上开口外各 10 米或既

有道路边线划定。

第 17 条 岸线边界线划定成果

岸线边界线划定成果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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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岸线边界线划定成果表

序号 河流 临水边界线 外缘边界线（左右岸）

1 青污渠
按滩槽分界线和靠近主槽的上开口线

平顺定线。

左右岸按堤防背水侧堤脚线以

外 10m 划定。

2 青排渠
按滩槽分界线和靠近主槽的上开口线

平顺定线。

左岸按上开口外 10m 划定；右

岸以 205 国道为界。

3 青龙湾故道
按滩槽分界线和靠近主槽的上开口线

平顺定线。

左右岸按堤防背水侧堤脚线以

外 10m 划定。

4 津唐运河
按滩槽分界线和靠近主槽的上开口线

平顺定线。

左岸有堤段按堤防背水侧堤脚

线以外 10m 划定，无堤段按上

开口外 10m 划定；右岸有堤段

按堤防背水侧堤脚线以外 10m

划定，无堤段以 S102 省道和

S121 省道为界。

5 曾口河
按滩槽分界线和靠近主槽的上开口线

平顺定线。

左右岸按堤防背水侧堤脚线以

外 10m 划定。

6 大杨河圈
按滩槽分界线和靠近主槽的上开口线

平顺定线。

左右岸按堤防背水侧堤脚线以

外 10m 划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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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岸线保护与管控

第 18 条 岸线管控目标

通过加强岸线管理，形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紧密结合、协

调发展的机制，实现岸线依法、科学、有序利用和控制保护，实

现岸线优化配置、集约开发和可持续利用，全面发挥岸线的综合

功能，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、环境的协调发展。

第 19 条 岸线功能区管控

（1）岸线保护区管控

有效保护是岸线保护区管控的首要目标。应结合不同岸线保

护区的具体要求确定其保护目标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岸线保护区的

管理意见，确保实现岸线保护区的保护目标。

本次规划所列保护区大部分为保护水生态、珍稀濒危物种保

护而划分的岸线保护区，主要为古海岸与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所

涉及的津唐运河、青龙湾故道及曾口河等。保护区应严格遵守国

家及天津市有关自然保护区及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，禁止建设破

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项目。确需建设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

求，经充分论证评价，并报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另外还有部分河段为保护重要水利工程划定的岸线保护区，

主要包括闸、泵站、橡胶坝、分洪口门等。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可

能影响其安全与正常运行的项目。

保护区内建设项目或活动，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另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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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，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。

（2）岸线保留区管控

远近结合是岸线保留区管理的首要目标。考虑远期发展，有

针对性地提出结合实际需求的合理开发利用计划。

因暂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划定的岸线保留区，应在防洪治理

及河势控制等工程建成后，具备岸线开发利用条件后，方可考虑

开发利用。

为生态建设预留的岸线，预留出合理的岸段，不允许进行其

他开发利用活动。

规划期内暂无开发利用需求划定的岸线保留区，因经济社会

发展确需开发利用的，经充分论证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

手续后，可参照岸线开发利用区或控制利用区管理。

按照相关规划在岸线保留区内必须实施的防洪护岸、河道治

理、供水、航道整治、国家及省市重要基础设施等事关公共安全

及公众利益的建设项目，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

履行相关许可程序。

（3）岸线控制利用区管控

岸线控制利用区管理重点是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类型，或控制

其开发利用强度。

对需控制开发利用强度与方式划定的岸线控制利用区，应按

照国土、城市、水利、交通等相关规划，合理控制整体开发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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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强度，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必须严格论证，不得加大对防洪安全、

河势稳定、供水安全的不利影响。对现状开发利用程度已较高，

继续大规模开发利用岸线对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水资源保护等

可能产生影响的岸线控制利用区，必须严格控制新增开发利用项

目的数量和类型。

重要险工险段、重要涉水工程及设施、河势变化敏感区等所

在岸段的岸线控制利用区，应禁止建设可能影响防洪安全、河势

稳定、设施安全、岸坡稳定等项目。

在岸线开发利用可能对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河流生态保护

造成不利影响的河段，应根据项目类型及其开发利用行为进行研

究或论证，充分考虑其不利影响，并采取必要措施，减小或消除

不利影响。

第 20 条 岸线边界线管控

岸线边界线包括位于河道内的临水边界线和位于河道外的

外缘边界线。岸线利用必须保障河势稳定、防洪安全、供水安全、

通航安全，保护水生态环境。在满足行洪安全的前提下，要实现

岸线的合理开发、科学保护、有效管理，必须对岸线边界线进行

管控。

临水边界线是为保障河流畅通、行洪安全、稳定河势和维护

河流健康生命的基本要求，对进入河道范围的岸线利用项目加以

限定的控制线，除防洪及河势控制工程，任何阻水的实体建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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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不允许逾越临水边界线。确需越过临水边界线跨（穿）越

河道的岸线利用建设项目，必须充分论证其影响，提出穿越方案，

并经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。桥梁、

码头、管线、取水、排水等基础设施需超越临水边界线的项目，

超越临水边界线的部分应尽量采取架空、下沉等方式，尽量减小

占用河道过流断面。

外缘边界线是岸线保护和管理的外缘边界线，进入外缘边界

线的建设项目必须服从岸线利用管理规划的要求。

第 21 条 岸线管控能力建设措施

（1）政策、制度保障

健全岸线管理的政策规章。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“水利工

程补短板、水利行业强监管”的要求，更好地提升河道岸线管控

能力，使岸线得到进一步有效管理。

加强水行政执法。按照统一、精简、效能原则，进一步加强

包括涉河建设项目监督的水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保障岸线利用管

理各项法规、规定的全面贯彻和执行；进一步推进水行政执法责

任制；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工作。

（2）行政管理保障

明确职责，实行分级管理。严格基本建设立项程序。贯彻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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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

决定》（国发[2004]20 号）精神，改进和加强建设项目管理。开

发建设项目涉及防洪和水资源的建设项目，要实行防洪评价和水

资源论证制度，立项前必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专项审批。

建立完善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。水利、交通、旅游、城镇建

设等部门以及省（市、区）政府其相关规划对岸线均有涉及，相

互间应加强沟通协调。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，建立健全规划实施

监督和评估机制，协调推进并保障规划的贯彻落实；对岸线利用

的各类项目立项、工程建设和验收等环节进行有效监督。

加强监测能力建设。建立监测网络和监管平台，综合运用遥

感监测、无人机航拍、节点视频、大数据等高科技，建设“智慧

水利”，构建岸线管理信息系统，形成智慧河湖管理“一张图”，

为河道岸线管控提供技术支撑。

（3）公众参与保障

营造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。建立公开透明、公众参与、公正

廉洁的民主管理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。广泛听取和充分反映公众

意见，提高全社会对加快经济发展和保护岸线相协调的认同程

度。提高全民保护水、珍惜岸线的意识。

加强社会监督。进一步加强规划实施民主监督，扩大政务公

开，强化信息引导，面向企业和公众，积极广泛地组织好规划宣

传，形成全社会关心规划、参与实施和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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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及时修订，适应形势

《规划》在实施过程中，应根据天津市国土空间规划、经济

发展情况及提出的新要求、新标准，为适应新形势及时对《规划》

进行调整，并经充分论证，适时调整岸线功能分区、岸线边界线，

并严格管理，实行动态监管。

第 22 条 岸线保护利用调整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、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污染防治管理规定》、《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现场调查，考虑沿河地区经济持续发展需要，对岸线保护利

用提出如下调整意见：

（1）部分河段护堤地被占用，存在违法建筑与设施，如大

杨河圈薄前村段目前尚有 3 个厕所、2 处厂房及 8 个鱼池占用岸

线。这些对河道的生态与行洪均会产生不利影响，不符合岸线的

相关管理规定，应加快整改、清退进程，以利行洪。

（2）因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设

的防洪护岸、河道治理（包括拦河闸、泵站、橡胶坝等）、取水、

航道整治、公共管理、生态环境治理、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工程，

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。

（3）政府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违法违规或不符

合岸线功能区管理要求的已建及规划建设项目进行进一步清查

和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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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环境影响评价

第 23 条 评价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.1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16.9）；

（3）《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津政发[2015]

第 20 号）；

（4）《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5.3）；

（5）《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（津政发[2003]

第 6 号）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（2017.10）；

（7）《天津市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（2016.3）；

（8）《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》（2019.3）；

（9）《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》（2014）；

（10）《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》（2018）等

第 24 条 环境保护目标

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保护目标为 6 条区管二级河道，保护

要素为河流水体。

第 25 条 规划符合性分析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（2013 年修正），

本工程属于“鼓励类”项目中水利行业水生态系统及地下水保护

与修复工程项目。因此，本规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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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05-2020 年）》中要求综合利用岸

线资源，增加生活和旅游岸线，合理划分港口、工业、生活、渔

业、旅游和生态保护岸线，避免生产性岸线和非生产性岸线之间

的相互干扰。本规划符合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。

第 26 条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

河道岸线的划定对于水文水资源、水生态、水环境的保护有

着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在确定河道岸线后，根据不同岸线功能，水

行政部门行使相应的保护、管理责任。

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出发点以保护优先，以规范岸线

开发利用行为、强化岸线利用管理和保护，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

岸线资源，限制损害防洪和其它公众利益的开发活动，保障河道

的泄洪及河道的生态功能，保护河湖岸线的安全、稳定。对河湖

岸线利用管理进行统一规划，明确岸线管理范围、责任和权限，

为岸线利用保护和涉水建设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提供可靠依据，促

进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
第 27 条 规划建议

岸线控制利用区，岸线开发利用区要加强对开发利用活动的

指导和管理，有控制、有条件地进行适度开发。这个功能区在开

发利用时要严守生态红线的保护要求，接受本规划和生态红线的

双重指导。同时，应建立针对岸线开发利用的监管单位，列出开

发项目的准入清单，在生态论证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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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保障措施

第 28 条 加强组织领导，注重部门协调

宁河区岸线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合理开发

利用是确保岸线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各部门通力

合作是保证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。

水利、交通、旅游、城镇建设等部门相关规划对岸线均有涉

及，相互间应加强沟通协调。

第 29 条 建立健全机制，完善法规制度

健全岸线管理的政策规章，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坚持统一管理、

探索实行岸线占用许可制度、岸线水域有偿使用制度和影响补偿

制度、限制限期开发、鼓励岸线整治开发等措施，使岸线得到进

一步有效管理，确保岸线管理的权威性、严肃性和延续性

第 30 条 强化监测管理, 加强能力建设

明确职责，实行分级管理。实行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管理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和《关于各流域审查河道

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权限的通知》中关于涉河建设项目审查权限

的划分，实行流域与市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，按照岸线规划

确定的开发利用范围，审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，并参与

其范围内城乡规划、跨河湖交通规划、生态湿地保护规划和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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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工业园规划的审查等

第 31 条 加强宣传力度，推进监督检查

加强社会宣传力度，营造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。进一步加强

规划实施的民主监督，扩大政务公开，强化信息引导，面向企业

和公众，积极广泛地组织好规划宣传，形成全社会关心规划、参

与实施和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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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天津市宁河区河湖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汇总表

序号 河流

功能区 保护区 保留区 控制利用区 开发利用区

个数
长度

个数
长度

占比 个数
长度

占比 个数
长度

占比 个数
长度

占比
（km） （km） （km） （km） （km）

1 青污渠 6 24.99 4 1.99 7.96% 2 23.00 92.04%

2 青排渠 6 23.76 4 1.95 8.21% 2 21.81 91.79%

3 青龙湾故道 10 15.16 6 7.10 46.80% 4 8.06 53.20%

4 津唐运河 8 56.02 4 42.78 76.37% 4 13.25 23.63%

5 曾口河 6 37.52 4 24.86 66.28% 2 12.66 33.72%

6 大杨河圈 2 17.84 2 17.84 100 %

合计 38 175.29 22 78.68 44.89% 12 56.97 32.50% 4 39.64 22.6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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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宁河区青污渠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 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坐标系）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标

系）
功能区划分 长度(km) 备注

1

潘庄镇

左岸

青污西闸轴线下游

500m 河段
527199.204，4356647.984 527698.519，4356644.863 保护区 0.51

2 青污西闸-青污东闸 527698.519，4356644.863 538697.269，4358377.610 保留区 11.46

3
青污东闸轴线上游

500m 河段
538697.269，4358377.610 539084.905，4358678.227 保护区 0.47

4

右岸

青污西闸轴线下游

500m 河段
527205.773，4356554.318 527699.176，4356571.690 保护区 0.50

5 青污西闸-青污东闸 527699.176，4356571.690 538737.824，4358314.261 保留区 11.55

6
青污东闸轴线上游

500m 河段
538737.824，4358314.261 539153.229，4358595.217 保护区 0.50

左岸

合计
3 12.44

右岸

合计
3 12.55

合计 24.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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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宁河区青排渠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 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标系）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标

系）
功能区划分 长度(km) 备注

1

潘庄镇

左岸

杨建闸轴线下游

500m 河段
532198.752，4350253.742 532604.115，4349947.266 保护区 0.51

2
杨建闸-潘庄、造甲

城交界
32604.115，4349947.266 534390.492，4350838.130 控制利用区 2.27

3
潘庄农场、潘庄镇

交界-青排东闸
537215.009，4353964.612 540355.950，4356927.999 控制利用区 4.37

4
青排东闸轴线上游

500m 河段
540355.950，4356927.999 540784.170，4357193.646 保护区 0.49

5

右岸

杨建闸轴线下游

500m 河段
532206.514，4350177.268 532566.187，4349910.074 保护区 0.46

6
杨建闸-潘庄、造甲

城交界
532566.187，4349910.074 534429.518，4350814.100 控制利用区 2.38

7
潘庄农场、潘庄镇

交界-青排东闸
537243.122，4353911.065 540386.235，4356890.067 控制利用区 4.36

8
青排东闸轴线上游

500m 河段
540386.235，4356890.067 540817.405，4357142.551 保护区 0.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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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宁河区青排渠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
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

标系）
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

坐标系）
功能区划分 长度(km) 备注

9
造甲城

镇

左岸
潘庄、造甲城交界-造甲

城、潘庄农场交界

534390.492，

4350838.130
534733.317，4351218.076 控制利用区 0.51

10 右岸
潘庄、造甲城交界-造甲

城、潘庄农场交界

534429.518，

4350814.100
534769.430，4351185.790 控制利用区 0.50

11
潘庄农

场

左岸
造甲城、潘庄农场交界-

潘庄农场、潘庄镇交界

534733.317，

4351218.076
537215.009，4353964.612 控制利用区 3.73

12 右岸
造甲城、潘庄农场交界-

潘庄农场、潘庄镇交界

534769.430，

4351185.790
537243.122，4353911.065 控制利用区 3.68

左岸

合计
6 11.88

右岸

合计
6 11.88

合计 23.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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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宁河区青龙湾故道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
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标

系）
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标

系）
功能区划分 长度(km) 备注

1

潘庄镇

左岸

青污渠汇流口下游 500m 河段 539206.168，4358770.728 539517.444，4358417.423 保护区 0.62

2 青污渠汇流口-青排渠汇流口 539517.444，4358417.423 540522.927，4357610.568 保留区 1.40

3 青排渠汇流口上下游各 500m 河段 540522.927，4357610.568 541322.705，4357022.244 保护区 1.00

4 青排渠汇流口-滨保高速 541322.705，4357022.244 543573.798，4355652.671 保留区 2.65

5 滨保高速-潘庄、俵口交界 543573.798，4355652.671 545118.090，4355247.025 保护区 1.58

6

右岸

青污渠汇流口下游 500m 河段 539084.905，4358678.227 539443.430，4358348.027 保护区 0.38

7 青污渠汇流口-青排渠汇流口 539443.430，4358348.027 540412.328，4357488.369 保留区 1.30

8 青排渠汇流口上下游各 500m 河段 540412.328，4357488.369 541218.132，4356894.453 保护区 1.00

9 青排渠汇流口-滨保高速 541218.132，4356894.453 543512.881，4355546.730 保留区 2.71

10 滨保高速-潘庄、俵口交界 543512.881，4355546.730 545277.627，4355059.977 保护区 1.90

11
俵口镇

左岸 潘庄、俵口交界-潮白新河口 545118.090，4355247.025 545484.883，4355193.924 保护区 0.40

12 右岸 潘庄、俵口交界-潮白新河口 545277.627，4355059.977 545525.152，4355069.013 保护区 0.22

左岸合计 6 7.65

右岸合计 6 7.51

合计 15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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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宁河区津唐运河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 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坐标系）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标

系）
功能区划分

长度

(km)
备注

1

造甲城

镇

左岸

宁河、东丽交界-田辛闸 534494.884，4343744.338 536646.679，4345719.841 保留区 3.08

2 田辛闸-造甲闸 536646.679，4345719.841 538848.790，4347742.567 保护区 3.28

3 造甲闸-大王台 538848.790，4347742.567 540567.476，4349144.708 保留区 3.32

4
大王台-造甲城镇、北淮淀镇交

界
540567.476，4349144.708 545256.352，4349609.302 保护区 5.38

5

右岸

宁河、东丽交界-田辛闸 534536.475，4343634.331 536733.919，4345629.857 保留区 3.04

6 田辛闸-造甲闸 536733.919，4345629.857 538936.453，4347650.226 保护区 2.99

7 造甲闸-大王台 538936.453，4347650.226 540700.442，4349140.443 保留区 3.80

8
大王台-造甲城镇、北淮淀镇交

界
540700.442，4349140.443 545256.634，4349367.713 保护区 5.08

9
北淮淀

镇

左岸
造甲城镇、北淮淀镇交界-北淮

淀镇、七里海镇交界
545256.352，4349609.302 551419.256，4349985.580 保护区 6.76

10 右岸
造甲城镇、北淮淀镇交界-北淮

淀镇、七里海镇交界
545256.634，4349367.713 551720.645，4349890.699 保护区 6.55

11
七里海

镇

左岸
北淮淀镇、七里海镇交界-曾口

河口
551419.256，4349985.580 556360.243，4353595.387 保护区 6.41

12 右岸
北淮淀镇、七里海镇交界-曾口

河口
551720.645，4349890.699 556517.629，4353651.773 保护区 6.32

左岸合计 6 28.24

右岸合计 6 27.78

合计 12 56.02



宁河区河湖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

34

附表 6 宁河区曾口河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
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

标系）
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

坐标系）
功能区划分 长度(km) 备注

1

俵口镇

左岸 俵口闸-俵口、芦台农场交界
546662.033，

4354405.152
555348.439，4353903.154 保护区 10.10

2 右岸 俵口闸-俵口、七里海镇交界
546702.417，

4354320.552
554642.042，4353584.772 保护区 9.26

3
芦台农

场
左岸

俵口、芦台农场交界-芦台农场、

大北涧沽交界

555348.439，

4353903.154
556994.538，4354232.618 保护区 1.38 属河北省

4

大北涧

沽镇

左岸

芦台农场、大北涧沽交界-船沽

闸

556994.538，

4354232.618
562869.814，4354679.362 保留区 6.32

5 船沽闸轴线上游 500m 河段
562869.814，

4354679.362
563344.702，4354484.663 保护区 0.54

6

右岸

七里海、大北涧沽交界-船沽闸
562385.482，

4354557.808
562824.668，4354520.214 保留区 0.45

7 船沽闸轴线上游 500m 河段
562824.668，

4354520.214
563305.221，4354390.423 保护区 0.60

8
七里海

镇
右岸

俵口、七里海镇交界-七里海镇
554642.042，

4353584.772
557026.416，4354111.059 保护区 2.98

9
七里海镇-七里海、大北涧沽交

界

557026.416，

4354111.059
562385.482，4354557.808 保留区 5.89

左岸合计 4 18.34

右岸合计 5 19.18

合计 9 37.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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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 宁河区大杨河圈岸线功能区划分成果表

序号 行政区 岸别 河段位置
起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

标系）

终点点坐标（大地 2000 坐

标系）
功能区划分 长度(km) 备注

1 大北涧沽镇 左岸 大尹闸-史前村
564124.740，

4354901.690
565040.172，4357731.606 控制利用区 3.41

2

桥北街

左岸 史前村-大杨涵洞
565040.172，

4357731.606
567757.233，4355328.761 控制利用区 6.18

3 右岸 大尹闸-大杨涵洞
564242.857，

4354916.204
567470.305，4355444.019 控制利用区 8.24

左岸合计 2 9.59

右岸合计 1 8.24

合计 3 17.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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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8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表

序号 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

1

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宁

河分局

P23 中“（2）因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

建设的防洪护岸、河道治理、取水、航道整治、公共管理、生态环

境治理、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工程，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

法规要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。”

建议将拦河闸、泵站、橡胶坝等水利工程纳入，目前的工程类

别虽有交叉但可能增加后后期论证的难度

已将“拦河闸、泵站、橡胶坝等水

利工程”补充到河道治理工程类别中

2
P10 中“（4）本次 6 条二级区管河道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”，

表述存在问题，建议修改。

经查阅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

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》, 本区内

涉及的生态红线为七里海湿地生物多样

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,意见已采纳。

3 宁河区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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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8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表
序号 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

4
天津市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

区管理委员会

附图 2 天津市宁河区岸线功能区索引图（1/3），

针对图中津唐运河、青排渠、青污渠位于保护试验

区、缓冲区范围内的延线内段，建议考虑是否均应

划为保护区。

经与《七里海湿地范围图》对比，青排渠、青污渠

全段位于试验区，根据本报告第 12 条，只有位于自然保

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河段才适合划分为保护区，另外

津唐运河位于缓冲区的河段已经划分为保护区，其余段

均无需划分为保护区。

5 淮淀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

6 七里海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

7 大北涧沽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

8 桥北街道办事处 无意见

9 造甲城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

10 潘庄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

11 宁河区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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